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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醫院完成鑑定報告後起算

約31個工作天核發身心障礙證明

約46個工作天核發需求評估結果

不符身心障礙鑑定資格

至本市任一

區公所提出申請

1. 填寫申請表

2. 勾選身心障礙鑑定方式

3. 勾選需要的福利服務項

1. 需求評估人員確認福利服

務勾選項目

2. 若為第三類福利需求，則

安排進行需求評估

1.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中心召開專業團

隊審查及核發需求評估結果

2.主動協助轉介福利服務

對鑑定結果

不滿意者

30日內向區

公所提出

異議複檢

（只限1次）

符合身心障礙鑑定資格

對行動不便、復康巴士、必

要陪伴者優惠資格判定結果

不滿意者，30日內向需求評

估中心提出異議複評

至醫院住居所進行鑑定

社會局進行專業團隊審查

判定身心障礙者資格、行

動不便、復康巴士、必要

陪伴者優惠

1.區公所核發身心障礙證明

2.證明上註記必要陪伴者優惠

衛生局審查鑑定報告


